
肥安办发〔2024〕1号

关于转发《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述职承
诺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街区，高新区、经开区，市安委会成员单位：

现将泰安市安委办《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述职承诺制

度（试行）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将本通知迅速传达到有关企业，

并督促企业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述职承诺制度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泰安办发〔2023〕64 号）

中共肥城市委肥城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年1月2日

中共肥城市委

肥城市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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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泰安市委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泰安市人民政府 

泰安办发〔2023〕64 号 

关于印发《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述职承诺
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安委会，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 

现将《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述职承诺制度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将本通知迅速传达到有关企业，并督促企业认

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中共泰安市委泰安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12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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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述职承诺制度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更好落实法定安全生产

职责，推动深化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有关法规规定，

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述职承诺范围 

全市行政区域内规模以上企业和高危行业企业主要负责

人（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）。 

第三条  述职承诺时间 

述职承诺活动每半年组织开展一次，原则上上半年最迟 7

月底前、下半年最迟次年 1 月底前完成。述职承诺活动可与开

工第一课、公司年终大会等结合开展。 

第四条  述职承诺内容 

（一）述职内容 

应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山东省安全生产

条例》《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》《山东

省生产经营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清单》等法律法规中明确的

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法定职责和清单要求，并重点突出

以下内容: 

1.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强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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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； 

2.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情

况； 

3.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情况，组

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情况，组织对员

工定期开展安全生产知识抽考情况； 

4.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情况； 

5.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

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

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情况； 

6.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情

况； 

7.及时、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情况； 

8.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情况； 

9.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。 

（二）承诺内容 

1.如何履行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及规章； 

2.如何落实上级党委、政府制定的政策、制度措施要求； 

3.确定实现什么安全生产目标； 

4.改进和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拟采取的措施； 

5.对职工主动排查并上报身边的事故隐患采取的激励措

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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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未履行法定职责和约定内容的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和自

愿接受的处罚条款。 

第五条  组织实施 

（一）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在全体职工大会上作述职承诺。

活动应按照分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邀请分级管理的属地政府或

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负责同志，以及所在网格网

格长、网格员参加。 

（二）述职承诺报告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后在单位醒目

位置张贴，单位建有门户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的，应在本单位门

户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公示。 

（三）述职承诺有关材料应存档备查。 

第六条  集中评议 

述职承诺活动后，应组织开展集中评议。集中评议由参加

述职承诺活动的属地政府或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监督实施，由

参加会议的属地政府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，所在网格网格长、

网格员，企业全体职工（或职工代表）进行评议。评议结果分

为“好”“较好”“一般”“差”四个等次。评议结果及时在企业醒目

位置公示。 

第七条  结果运用 

评议结果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评先树优、实施差

异化监管的重要依据。评议结果为“一般”“差”等次的，企业及企

业主要负责人不得参加安全生产评先树优活动。评议结果为



— 5 — 

“差”等次的，由分级管理的属地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

部门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，并加大督查、执法检查的频

次。 

第八条  本制度由市安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

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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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泰安市委泰安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


